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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“伯藜之星奖学金”实施办法

（2026试行）

为配合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大力选树新时代大学生先进

榜样，践行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（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“资助贫困

有志、奖励品学兼优；鼓励回乡创业，服务基层社会”的宗旨，充分

展示陶学子群体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。基金会决定支持项目合作院校

开展“伯藜之星奖学金”评选工作，对在学术科研、自立自强、自助

助人、创新创业、社团贡献等方面表现突出的部分优秀陶学子进行褒

奖。为规范评选活动，做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奖励对象与名额

“伯藜之星奖学金”的奖励对象为基金会项目合作院校三年级及

以上年级的在籍陶学子，替换陶学子当年不得参选。参选陶学子在校

四年期间个人仅可获得一次该奖学金，不能重复获得。（曾获基金会

“伯藜之星”荣誉称号的陶学子不能重复参选）

奖励名额：每个项目合作院校不超过 2 人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参选陶学子须遵守项目合作院校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各项规章

制度，积极参与“伯藜学社”组织的各项活动，符合《江苏陶欣伯助

学基金会“伯藜助学金”实施细则》中关于陶学子的相关要求。参选

者除符合上述基本条件外，还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（一）学习成绩优异，科研表现突出。在校期间无不及格科目，

曾获校级及以上奖学金奖励或荣誉称号，取得显著科研成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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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自立自强，意志坚定。拥有明确的人生目标，勇于克服困

难，面对挫折能在逆境中展现顽强的生命力与强烈的责任感；

（三）投身公益，自助助人。在社会公益、志愿服务等活动中表

现突出，具有示范引领作用，产生良好社会影响；

（四）积极创新，勇于创业。在创业实践中已取得一定业绩，展

现出较强的创新思维与执行力；

（五）勇于担职，积极奉献。热情投身社团工作，在伯藜学社中

担任重要职务，为社团发展作出重要贡献，得到师生广泛认可。

三、评选流程

（一）学生本人申请

项目合作院校进行宣传，鼓励符合申请条件的陶学子向学校提交

报名材料，包括报名表、个人主要事迹、相关获奖证明等材料。

（二）项目合作院校评审

项目合作院校应采用差额评选方式开展“伯藜之星奖学金”评选

工作，建议在评选过程中采取以下方式实施：

项目合作院校成立评选委员会，并确定评选委员会负责人，负责

具体评选工作组织实施。建议核心成员包括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、资助

中心等职能部门负责人。

评选委员会对申请人材料进行审查，遴选出一定数量的预备候选

人并组织参加现场答辩。参加答辩人数应不少于最终获奖人数。

评选委员会根据候选人相关事迹材料、现场答辩情况进行综合评

审，确定不超过 2名“伯藜之星奖学金”获奖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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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合作院校在全校范围内对“伯藜之星奖学金”获奖名单进行

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3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项目合作院校将相关材料

报送基金会审核。评选委员会可从获奖者中，择优推荐 1人参选基金

会“伯藜星曜奖学金”。

（三）基金会终审核准

基金会将对项目合作院校提交的信息进行审核确认，符合评选原

则及奖励条件的学生可获得“伯藜之星奖学金”。

基金会将从各项目合作院校推荐的“伯藜星曜奖学金”参选人中

评审出不超过 5 人获得该奖学金，并予以额外奖励。

基金会将对所有项目合作院校的“伯藜之星奖学金”获奖人及“伯

藜星曜奖学金”获奖人进行公示。

四、评审职责

项目合作院校核心职责：对学校评审结果负主体责任，确保上报

名单是本校符合条件的最优人选。

核心审核内容：

1. 学生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；

2. 学生是否符合基础评选条件；

3. 本校评选细则的严格执行；

4. 本校公示异议的全程处理。

基金会核心职责：对各校评审结果负监督、统筹责任，确保评选

工作原则相符、程序合规、结果公平。

核心审核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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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原则性兜底核查：核查学校的评审原则与基金会原则是否

存在严重不符情况；

2. 评审程序规范性审核：核查各学校是否严格履行评审全流

程，公示期、公示范围是否符合规定。

五、奖励形式

基金会将向获得“伯藜之星奖学金”“伯藜星曜奖学金”的陶学

子颁发加盖基金会与项目合作院校公章的荣誉证书。学校在收到荣誉

证书后，为获奖陶学子进行颁发。

基金会对获得“伯藜之星奖学金”的陶学子发放叁仟元奖金；对

获得“伯藜星曜奖学金”的陶学子额外发放伍仟元奖金。

基金会将在公示终审核准结果后的一个月内，将奖金一次性打入

获奖陶学子的个人银行卡。

六、注意事项

陶学子申报材料审查与答辩的评审评分细则、答辩评审表等相关

文件由项目合作院校结合本校实际情况自行制定。

“伯藜之星奖学金”获奖人的示范引领作用更多体现在伯藜学社

内部，各项目合作院校的伯藜学社应对获奖人进行广泛宣传，树立陶

学子先进典型，引导更多陶学子向身边榜样学习。

基金会在“伯藜之星奖学金”评选基础上开展的“伯藜星曜奖学

金”评选，是从基金会层面对表现特别突出的陶学子的进一步挖掘与

弘扬，是基金会授予陶学子的更高荣誉。未来，基金会将通过树立更

高层次的榜样，推动陶学子群体形成崇尚卓越、见贤思齐的良好风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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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“伯藜之星奖学金”的陶学子即视为同意并授权基金会使用

其报送的个人信息（包括但不限于姓名、学校、入学年份、个人照片、

个人事迹等）用于该项目相关申请及获奖情况公示、获奖名单发布、

奖励发放、档案留存记载、查阅、复制，以及基金会对基金会及该项

目的宣传传播。基金会不会将陶学子个人信息用作其他用途。

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基金会负责解释。

七、纸质与电子材料提交清单

1. “伯藜之星奖学金”评审委员会名单；

2. “伯藜之星奖学金”候选人汇总表；

3. “伯藜之星奖学金”申请表；

4. “伯藜之星奖学金”事迹材料；

5. “伯藜之星奖学金”答辩评审表；

6. “伯藜之星奖学金”获奖人公示文件；

7. 以上材料纸质版提交复印件即可，原件供学校留存。

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

2026 年 3 月


